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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平凉路街道办事处 

单位负责人 潘炜 职务 党工委书记 

项目名称 2020 年平凉路街道文化中心运营项目 

项目负责人 卢晓哲 职务 文化中心主任 

预算金额 125.29 万元 
项目 

实施期限 

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

月 

评价单位 

（含第三方） 

上海华安会计师事务所

有限公司 
评价时间 2021年 4月至2021年 8月 

评价得分 85.52 评价结果 良 

评价结论 

    一、主要绩效情况 

    本项目主要用于文化活动中心运维，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

委托服务单位对健身房及图书馆进行具体运营管理。项目立项程序

规范，符合文件规定，与平凉路街道部门职责相适应。据统计，图

书馆 2020 年共接待读者约 3万人次，平均日接待读者 80 余人次，

借阅服务人数达9,267人次，还书人数9,979人次，总借还书104,183

本，办理借阅卡 25 张；健身房服务单位按合同约定保障健身房场地

正常运营，聘请专业健身指导员提供科学指导、开展健身生活讲座

4次等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文化活动中心相关活动在社区居民中的

知晓率达 100%；场馆公益性服务面积达 95%，高于行业标杆值 5%；

中长期发展规划明晰；辖区群众、健身房及图书馆受益群体满意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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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达标，分别为 95.33%、92.23%、93.58%。 

     二、主要问题 

    （一）预算编制合理性有待加强。预算单位未按项目实施内容

细化单价及数量。部分支出不属于本项目实施范围。 

（二）健身房运营收入未上缴。 

（三）项目服务能力尚需提升，活动举办多样性及场次未达标。 

三、有关建议 

（一）科学编制项目预算。建议预算单位根据项目实施内容，

合理测算项目预算相关的数量、单价等。针对业务活动费，建议预

算单位根据杨浦区文化活动中心 20.18 人次每百元的标杆值，结合

文化活动中心拟实现的服务人次目标，安排下一年度预算。同时应

严格按资金使用计划支出项目经费，不得列支与项目无关的内容。 

（二）规范资金收入支出管理。服务单位相关项目的收入应按

规定渠道予以上交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 

    （三）提高活动开展场次，加强项目服务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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